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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开州区居民生活用天然气
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

开州府办发〔2016〕180号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开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县居民生活用天然气上下

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开县府办发〔2010〕

327号）已到期，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现将《重庆市开州区居民生活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年 12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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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居民生活用天然气上下游
价格联动机制实施办法

为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，

积极稳妥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，根据国家和市关于改革天然气价

格形成机制的要求，决定建立开州区居民生活用天然气(以下简称

“居民用气”)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。

一、实施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基本原则

（一）仅限于因上游天然气井口综合结算价格（出厂价格＋

管道运输价格）调整而产生的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同向顺价调整。

（二）实施时间与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时间同步。

（三）对居民用气价格实行顺价调整，不再召开价格听证会。

（四）统筹考虑居民承受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，在特殊

时期可推迟或降低调价幅度出台调价方案。

（五）价格应保持相对稳定,调整周期原则上不低于一年（下

浮价格不受此限制）。

二、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计算方法

根据上述原则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随上游天然气价格联动调



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— 3 —

整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额=（计算期上游天然气结算价格－基

期上游天然气结算价格）÷（1－输差率）＋增加税金（指小规模

纳税人）

输差率（即城镇管网损耗率）控制在 8%以内。当燃气经营企

业近三年平均输差率低于 8%时，按企业近三年平均数计算；高于

8%时，按 8%计算。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如有新的规定时，应从其

规定。

计算属一般纳税人的燃气经营企业居民用气顺价调整额时，

不考虑税金增加因素。计算属小规模纳税人的燃气经营企业居民

用气顺价调整额时，按当时燃气经营企业的增值税率及附加标准

计算其税金增减额。

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到分。

三、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操作程序

当上游天然气结算价格调整时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顺价调整

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燃气经营企业备齐价格、成本等相关资料向区发展改

革委提出书面调价申请。

（二）区发展改革委对燃气经营企业依法进行价格成本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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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审，制作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顺价调整方案。

（三）以座谈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征求消费者、经营者和有关

方面的意见。

（四）修订完善顺价调整方案以书面形式上报区政府审批。

（五）在本区主要媒体上向社会公布调价决定，由区发展改

革委行文执行。

四、建立价格成本监测分析制度

（一）为保证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规范有序进行，切实

维护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建立天然气价格、成

本监测分析制度，对本区天然气气源价格、用气结构、燃气经营

企业经营成本等情况进行监测分析。燃气经营企业要认真做好成

本分析的基础工作，及时准确向区发展改革委上报天然气购进价

格、经营成本等统计资料。

（二）当上游天然气价格下浮时，燃气经营企业应主动及时

向区发展改革委申报。若燃气经营企业故意隐瞒或延迟申报上游

天然气价格下浮情况，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法严肃查处，不让企业

因此得到任何好处。

五、其他相关事宜

（一）如需疏导除上游气价调整外的其他价格矛盾时，仍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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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管理办法执行。

（二）居民用气价格顺价调整原则上应在上游气源价格调整

后一个月内作出决定。

（三）除燃气经营企业提出调价申请之外，区发展改革委也

可根据国家政策和气源价格变化（如进价下跌时）适时调整天然

气销售价格。

六、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


